
 

 

 

公司一部问询函【2023】第 003 号 

 

北京神州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神州科技）董事会、诚通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日常监管工作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2023 年 3 月 13 日，你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，并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修订后的第七十四条规定“本章程的修改应当由出

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 80%及

以上同意通过”，第七十八条规定“董事换届前现有董事会成

员保留 2 名，由换届前的董事会推荐产生。单独或合并持有

公司 10%及以下股份的股东最多可以提名一名董事，单独或

合并持有公司 10%及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名董事的人数不得

超过公司董事会人数的 2/3”，并新增第二百条至二百零三条，

内容涵盖对公司股东及重要人员使用除名制度、对股东采取

罚款机制等。 

 

请你公司： 

1.详细说明你公司本次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原因、背景; 



2.逐条说明上述公司章程修订或增加的法律依据，是否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是否存在

不当限制或损害公司股东权利的情形，董事会决议是否合法

有效; 

3.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 

请主办券商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1.说明是否勤勉尽责，包括但不限于是否按照《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履行持续

督导职责，是否对挂牌公司进行相关培训，是否对挂牌公司

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充分的事前审查; 

2.就挂牌公司上述说明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，包括但不

限于挂牌公司相关行为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规定，董

事会决议是否合法有效。 

 

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，并请相关主体就上述问题

做出书面说明，于 5 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材料发送至监管员

邮箱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

 2023 年 3 月 20 日 


